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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华杰学校与江苏科技大学、华东船舶工业学院科技服务部专利申请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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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原审原告）日照市华杰学校，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开发区连云港路德赛公寓17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宜周，华杰学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一仁。  

委托代理人纪正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科技大学（原名称华东船舶工业学院），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梦溪路2号。  

法定代表人吴立人，江苏科技大学校长。  

委托代理人王国金，江苏镇江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松林。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东船舶工业学院科技服务部，住所地江苏省镇江市梦溪路2号。  

负责人蒋志勇，华东船舶工业学院科技服务部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国金，江苏镇江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玉龙。  

上诉人日照市华杰学校（以下简称华杰学校）因与被上诉人江苏科技大学、华东船舶工业学院科技服务部（以下简

称科技服务部）专利申请权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宁民三初字第3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

提起上诉。本院于2007年1月15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7年3月1日、3月26日两次组织质证，并于2007年3

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华杰学校委托代理人纪正义，江苏科技大学委托代理人王国金、杨松林，科技服务部委托

代理人王国金、周玉龙参加质证并出庭参加诉讼。  

一审华杰学校起诉称：2004年3月1日，原告与被告科技服务部签订了《水上不倒翁（游玩船）委托设计合同》，约

定了设计条件，与被告讨论了原告专利文献中的各种类型的结构示意图，约定了知识产权归属。原告按照合同规定及时

付款给被告，而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提出正式的设计方案供原告审查和选定。在双方合同尚未履行完毕期间，2005年4月8

日至11日，被告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的功能要求和设计思路，在上海第十届中国国际船艇及其技术设备展览会上展示

了与原告所发明专利功能、原理相同、结构相近的水上娱乐休闲船“波得乐”，并自行申请了专利。原告认为被告的行

为严重侵害其利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被告在受委托设计期间利用设计要求设计的水上娱乐船“波得乐”的

专利申请权（200510038270.2，包括本案终审前被告申报的同族专利）归原告所有；2、被告在合理时间内向原告提交

合理设计方案供原告审议并继续履行完毕其与原告的各项合同义务；3、被告支付原告差旅费、工资等损失29519.63

元；4、被告支付违约金12000元；5、被告支付诉讼费、诉讼差旅费、工时费。  

一审江苏科技大学辩称，“波得乐”与“不倒翁”的结构完全不同，功能和原理也不同。在结构方面，“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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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部近似球缺型机舱和上部座舱两部分构成，属单体船；“波得乐”属多体船。在原理方面，单体船与多体船的快速

性、操纵性、摇荡性、稳定性和抗沉性等都不一样。在功能方面，“波得乐”各种功能是“不倒翁”所不具备的。请求

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科技服务部辩称，被告已按约向原告提交了正式的设计方案，并未构成违约；被告一直积极认真履行设计义

务，与原告沟通修改，但原告却至今未能对设计方案进行认可，致使设计合同后续履行被迫中断。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在驳回华杰学校涉案专利申请权诉讼请求的同时，还认定本案专利申请权之诉与技术合同违约之诉是两个

单独的诉，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该两个诉之间不存在牵连关系。因此，华杰学校提出的与技术合同违约之诉有关的诉

讼请求，一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理涉，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其他程序加以解决。华杰学校除对一审法院驳回其专利申请

权诉讼请求不服提出上诉外，还上诉认为本案专利申请权权属的解决与技术合同是否完全履行有牵连关系，一审法院对

技术合同违约之诉不予理涉违反规定。  

本院认为，一审华杰学校系基于同一个委托设计合同提出的专利申请权之诉与技术合同违约之诉，两者具有牵连关

系。一审法院因对专利申请权之诉享有管辖权，其对技术合同违约之诉因此也享有管辖权。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有

牵连关系的诉讼请求予以并案审理，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经济及司法便民原则。故一审法院对华杰学校提出

的有牵连关系的技术合同违约之诉不予理涉不当，本案应发回重审，由一审法院对此进行并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第182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宁民三初字第358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宋 健 

代理审判员 吕 娜  

代理审判员 顾 韬 

二○○七年九月十日  

书 记 员  王方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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